e R SN S P
113# B3 %1115
Bob BRI 2R

i
N ‘é‘}ﬁ;
-

()
i
.

P

N

=4
—

WA ERUm R
FEAFLHIARELETE > AR AR114£47 150 =39
® “‘é." ’ }'J -G
4002

42 A B AL Bes v .
Frd RE

722

i

REFEZE T AN WA P IF > PEAEF
2 F3860F & AR TAIEAS S AL B0 d 2 - B RES
B A B R A AL A B A ;#uaﬁiu ¥ 123
ISR U L

FH> e

R ask DA g ARLII2E2T 20 F AR E (AL
X)) TR ERIPRE %ﬁﬂi%9¢@??(1f
FEAP) HRIEL TRFIEZ - P2 - PRsHE
7, ° 2. TFRDI 60BS= s m *hp Vg% & | 142> %
%9

,,v.

BEFEH6T,000~ (Z4) o mE112#£82 16p T + 2K
ERSTETIE T B M GE ATRIE: @ j)ﬂﬁﬁ,zgﬁﬂ:36
0,000~ (A4) -~ EA4cfs 1 258 945,000~ (7

) oaE e BidiT 2170, 100’° ’?ﬁ"t w3 774,900~ A
B RENM G AN ERT o X EP ?ﬁl%/,%{;l‘}fﬁ'

e
HC A8 £ 24) o EHATL R (7R 60, 000
VAt

%— 7



——

N

+774,900~ 5 B FRGE T £ BT -

AR RE R AL ZOE G RER VEP 2 E2L KA
WA ArE P VEP 2 2o RlRZY R Y R TRy
AT AR > HEILTFEFOF “)afﬁﬁm——\s» Oh 'k o R
430112+ 82 16p MiE S H P o B RIS RRA T
%Fg£4$%ﬁ’ﬁv.pmﬁ A HE S T A
FAUZER 2 % o 23012887 23Pp ~ 112892 5p & %14

‘/iri L E R BRI FEE & s R R R

%ﬁﬁifﬁ’%%@ﬁ%ﬁﬁﬁﬁ,?@4ﬁx LY
4112897 6P N Ew Lk R FESMBIOE FER S

=18

“J

o4 ﬁ%ian%°ﬁﬁiFﬁ%idﬁﬁféJ%ﬁﬁk
i%ﬁ 3P (THAFPD) EFATwIERS S A

fak 2 wdm 9007~ » ok m iy o X HEM D 4ei 2 H 1
*—’LrTF S S L S P ’}f’?“i’-%’/;ﬁ‘@-f_% %o » BIL(T

g g

AT EF e EaA LR d > REAANE 0 FHEAFGFR
BE AT R R R
B @R BENEH I R RTF A R
-@4~5$ ¥ 22682 R 0 W R H K S 0 Rk 52266

138 ~ % 22718 % 178 ~ % 25608 A %] 25
e 2 FRF o A RR G FELFE o AT FRER

l/':rz—_ﬂ\':?”"}aﬂg{? °

—h

m@%i%@ﬁ%%%ilﬁi%ﬁ%ﬁ’ 4 Fog 2 4 1 774,

%OiiﬁfHmebéféaﬁﬂiH?ﬁﬁﬁﬁ%wgﬁ:
a< )i

1.3 320112822 2p 57 k£ R HTR 2 KPR v ¥
Foverkive TREP1E=Z -2 2 PRsHEIAE
¢ 2. TFRDI 60BS= "2 ¢hf7 Lg%, 142 % (F04¢

(5 148) > & 460,000~ (Af) - 3£ %567, 000
~ (Ff) AL EP LA RA30%ET4£170,1007~ F
FALENAET R (B3 E%21F) i &
*



2.0 % ARG g L2422 kS § AL 44360, 000~
(ZfL) %> FARDNEFFHEZE - EHFHFRIEZREN
112#87 16p n g+ 22 Fx5 44 > 33393 X1 (H
FEHOLT) > RHEEAFGIE L A IRORF 208
H 60,0007~ ~ 47 § 540,000~ (*A) * » Fieft T
fv g~ TH 40,000~ , ~ T47 360,000~ , (=4
f) o RE RAGAL E R R AR E R AGEP S
BELBUE K - RFFRLIMA B4R YE LR k)
#faf”'e’ » 100,000~ » AR Ak @ -3 A B ERE

Iz @ @A R & R AER 60,000~ % =100, 000

%_ﬁ\]’q:_;%_al\zk}%,f.l- 2 NS /‘]}K‘&Pﬁﬁi ( $§i61
)+ AGn i A L L 4 o RE ALE 60, 000
~% L 100,000~ 2 F¥F > A FHEEE e i HT MR

TREZ GGG RBR LG G AT pBEN -

3.3 31127827 2p A2 kX 2 RATI2#82 16F
P& RAE B Z A 2774, 900% » X R AL
AR ek kA TTT4, 900715 0 4 & BAL D LR 2 @
(35562237 ) %7 wh i ﬂs?1124&8’g 16p 2 %
ML REHETIL 0078 » 32 G LEP 2 23 44 o
ML L RA LB REL  RETAR L4 H 0 &
WI2E82 23p Mt m Lk F 3R %*&%183%{,;3_? i S
RENIFIPPRRERNILEFFLEIPAEP Y 2 ER
I h B BB S G 0 B E G S 12287
24%@1,%14 112899 5p T FERE R AR 2 )
oA E s RAE12892 6P U2t e L ER 3HESMAELI6
Bawh sl wh4 gy g ﬁi%%’:ﬁj ) R TS T2
Bﬁﬁ%%%WWﬁv*&@# CEUE AR IRE S I T
a2 TpEEhd 2 3 PR 3ER
@"‘**i“‘"**t TAEEETE (33 $25-33F)

BIES 2 N R RN G RAL B HE 4
ﬁy\":?zﬁ.%’gﬁrﬁﬁ’m};}!%1 o B fA A B 7 A

b
i
mj



V.

I=q

ME

y me Y
F_k
‘ti
=3
=3
,4;
(]
()
O
@;1
J
<k
l
i?
s}
«
=
pS}
=
N
-

Y l@ﬁ’ % ﬁ?*ﬁﬁiid’m¢%@%
FERT NG VTR REL R 2EENTE LI
@aﬁéjﬁoamﬁiﬁi*ﬁ%@ﬁ%’&%@k

\ﬂ
YRy

weow oAy M D)

i FoRAk B HT74,900 % 0 T E P
TR AEARL G REEFL AR FHFRL LI TE
REFERFF AP (THEFESF) 2T o ER
IFERFF AP (THAR 2P ) TLHZP NEP 2 B
@gﬁ_;ﬂrﬁ_ﬁé‘*@;@wﬁp@,7;};;&#\5'{‘?)%5’ H o7 0 A
ﬁ%ﬂé?%i,%@ 7io¢4@ AL B B
: ]

-
ZHW 2t Fa p?"g a#}h% Ti'f«ﬁﬂk,\*f’.? fs > ¥
L34z T iaﬂﬁ:cfj—/ﬁ Ak % >K
BB ERTET  ERIRIEL AR
i éiﬁ@ i@ﬁfiffzﬁ l‘? h112#11
| .

gﬁxiﬁg%%i)’ﬁ.#ﬁ%”ﬂ@%o&%%ﬂi%
AP FRAVEP 2 B RE - & T AR D EIRNM
FPEFoPHFHERIFT &KL 2 TFRDI 60BSH
WP VR R 0 3 REAPLISELLY 29p B F
% 113110270015 a0+ &8 (3 % % 151F )
B J;cF‘TJ RABEZT NI R S ATEIAZ Y HAR
éﬁ R '4w#iL'5ﬁ%1W”‘
%191 P )  ERA T RBEIERERT AR E ZRERA
ﬁ(%h;”WSE)’{ﬁéﬂﬁwhiﬁi%?ﬁﬁ
ﬁjﬁﬁ’&%@ﬁﬁﬁﬁilﬁiﬁﬁwﬁ’%ﬁﬁéﬁ
Bt R TM9W$’%&@§’@%@?°*&%iﬁ%
B w > HiEH T2 ’%—f' P ATRYE 0 BEA B E o
AERHFCGPIR A G ERIER E 22 v RER
'ﬁﬁWL74%%4ﬁﬂ%u§%k it o B AL e
PR R R R iRy L NFEFFRE FT8IE o

‘?‘*

£mA



= 2 B 114 =& 4

TEF R 2 P PIs
MR AR AT o

et A B PR AT HE 18200 o A A b SRR o
ek EERFRAL R 0 - HER P RFRAG o
¢ ¥ o3 R 114 & 4 :

F 78 4

2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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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111號
原      告  育隆捲門工業有限公司（原名：華崴消防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秋華  
被      告  樺威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炳崑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尾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本院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主張是否有據，均予以論述如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2月2日簽訂報價單（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盈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程」中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作9樘（下稱系爭工程），每樘新臺幣（下同）60,000元，總金額567,000元（含稅）。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電子郵件傳送追加報價單（下稱追加報價單）予被告，追加款項360,000元（未稅），追加後工程總金額為945,000元（含稅），被告前已給付訂金170,100元，被告尚有774,900元未給付，依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74,900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供防火證明文件之義務，被告如無防火證明文件，則無法申請使用執照，亦無法辦理驗收工程，對業主即榮盈公司即有逾期完工之違約風險。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追加報價單片面要求追加款，然被告並未同意追加報價單，原告稱倘被告不給付追加款，即不交付防火證明文件。被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9月5日分別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契約，如不履行即解除契約，然原告置之不理，被告遂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已另將系爭工程發包力奇消防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奇公司）重新施作完成，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於法無據。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兩造於112年2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程」中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作9樘（即系爭工程），每樘60,000元（未稅），總金額567,000元（含稅）；被告於同日給付原告30%定金170,100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簡字卷第21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
　⒉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工程之金額應包含追加款360,000元（未稅）等，固提出追加報價單為憑。追加報價單為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電子郵件寄送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簡字卷第61頁），觀諸追加報價單上除系爭契約原有之9樘、單價60,000元、複價540,000元（未稅）外，另記載「追加」、「單價40,000元」、「複價360,000元」（均未稅），然其上未經被告簽章確認，則追加報價單無從證明兩造合意該追加款。復審諸原告陳稱：追加報價單是原來的9樘單價改為100,000元，我們還在議價中，沒有兩造合意追加工程之佐證，亦無兩造合意每樘自60,000元變成100,000元之佐證，但是原告開公司就是要賺錢等語（簡字卷第61頁），足認兩造未合意追加報價單所載將每樘單價自60,000元變更為100,000元之情事，兩造既無追加款之約定，則原告依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自屬無據。
　⒊兩造於112年2月2日成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於112年8月16日片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內之774,900元，又原告陳稱主張其收完尾款即774,900元後，才會給被告防火證明文件（簡字卷第62、23頁）等語，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主張被告應給付774,900元後，其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被告於收受原告之追加報價單後，認其並未同意追加款，故於112年8月23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函到3日內開具原約定金額發票及防火證明文件會同依約報請驗收，如遲延將解除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2年8月24日送達原告，復於112年9月5日以電子郵件再通知原告上情，均未果，被告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違約，被告解除契約，請原告於函到2日內拆除所施作工程並回復原狀，倘逾期限，被告即拆除，該存證信函於112年9月7日送達原告等情，有上開存證信函、送達回執、電子郵件附卷可憑（簡字卷第25-33頁），兩造無追加款之約定，原告依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於法無據，已如前述，則原告片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內之774,900元後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乃非依債之本旨之不完全給付，且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被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以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不完全給付情事為由解除契約，於法有據。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既經解除，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即屬無據。
　⒋另原告主張被告係以原告施作之工程，並持原告之工廠即興富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達公司）之下包趨化捲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趨化公司）所交付之防火證明文件申請消防安檢及使用執照，被告未另行發包力奇公司，被告與趨化公司聯手欺騙原告等等。被告否認趨化公司有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並抗辯被告因原告強要追加款，遲不交付防火證明文件，因工期緊迫，被告僅得解除契約後，另發包力奇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並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查驗消防安全設備性能符合規定等語，業據其提出被告付款予力奇公司之證明、系爭工程拆除前後之照片、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1月21日南市消預字第1120027989號函為證（簡字卷第205-209頁、本院卷第45頁），被告抗辯有所憑據。原告就其主張趨化公司有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一節，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榮盈公司函覆其現場並無原告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有榮盈公司113年11月29日榮字第11311027001號函可憑（簡字卷第151頁），且經本院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調取榮盈公司三廠廠房新建工程之使用執照卷宗，其內並無原告所指趨化公司提供之防火證明文件（簡字卷第191頁），經原告當庭翻閱上開使用執照卷宗確認無誤（本院卷第65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74,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111號

原      告  育隆捲門工業有限公司（原名：華崴消防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秋華  

被      告  樺威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炳崑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尾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本院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主張是否有據，均予

    以論述如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2月2日簽訂報價單（下稱系爭

    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榮盈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

    程」中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

    作9樘（下稱系爭工程），每樘新臺幣（下同）60,000元，

    總金額567,000元（含稅）。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電子郵

    件傳送追加報價單（下稱追加報價單）予被告，追加款項36

    0,000元（未稅），追加後工程總金額為945,000元（含稅）

    ，被告前已給付訂金170,100元，被告尚有774,900元未給付

    ，依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7

    4,900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供防火證明文件之義務，

    被告如無防火證明文件，則無法申請使用執照，亦無法辦理

    驗收工程，對業主即榮盈公司即有逾期完工之違約風險。原

    告於112年8月16日以追加報價單片面要求追加款，然被告並

    未同意追加報價單，原告稱倘被告不給付追加款，即不交付

    防火證明文件。被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9月5日分別以

    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催告原告

    履行系爭契約，如不履行即解除契約，然原告置之不理，被

    告遂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存證信函通

    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已另將系爭工程發包力奇消防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奇公司）重新施作完成，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於法無據。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

    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

    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

    1項、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本文亦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74,9

    00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兩造於112年2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

    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程」中

    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作9樘（

    即系爭工程），每樘60,000元（未稅），總金額567,000元

    （含稅）；被告於同日給付原告30%定金170,100元等情，有

    系爭契約在卷可佐（簡字卷第21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

    堪認為真。

　⒉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工程之金額應包含追加款360,000元（未

    稅）等，固提出追加報價單為憑。追加報價單為原告於112

    年8月16日以電子郵件寄送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簡字

    卷第61頁），觀諸追加報價單上除系爭契約原有之9樘、單

    價60,000元、複價540,000元（未稅）外，另記載「追加」

    、「單價40,000元」、「複價360,000元」（均未稅），然

    其上未經被告簽章確認，則追加報價單無從證明兩造合意該

    追加款。復審諸原告陳稱：追加報價單是原來的9樘單價改

    為100,000元，我們還在議價中，沒有兩造合意追加工程之

    佐證，亦無兩造合意每樘自60,000元變成100,000元之佐證

    ，但是原告開公司就是要賺錢等語（簡字卷第61頁），足認

    兩造未合意追加報價單所載將每樘單價自60,000元變更為10

    0,000元之情事，兩造既無追加款之約定，則原告依契約之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自屬無據。

　⒊兩造於112年2月2日成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於112年8月16日片

    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內之774,900元，又原告陳稱主

    張其收完尾款即774,900元後，才會給被告防火證明文件（

    簡字卷第62、23頁）等語，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主張被

    告應給付774,900元後，其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被

    告於收受原告之追加報價單後，認其並未同意追加款，故於

    112年8月23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通知原

    告於函到3日內開具原約定金額發票及防火證明文件會同依

    約報請驗收，如遲延將解除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2年8月24

    日送達原告，復於112年9月5日以電子郵件再通知原告上情

    ，均未果，被告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

    存證信函通知原告違約，被告解除契約，請原告於函到2日

    內拆除所施作工程並回復原狀，倘逾期限，被告即拆除，該

    存證信函於112年9月7日送達原告等情，有上開存證信函、

    送達回執、電子郵件附卷可憑（簡字卷第25-33頁），兩造

    無追加款之約定，原告依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

    於法無據，已如前述，則原告片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

    內之774,900元後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乃非依債之本旨之

    不完全給付，且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被告依民法第25

    6條規定，以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不完全給付情事為由解除契

    約，於法有據。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既經解除，原告依系爭契

    約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即屬無據。

　⒋另原告主張被告係以原告施作之工程，並持原告之工廠即興

    富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達公司）之下包趨化捲門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趨化公司）所交付之防火證明文件

    申請消防安檢及使用執照，被告未另行發包力奇公司，被告

    與趨化公司聯手欺騙原告等等。被告否認趨化公司有交付防

    火證明文件，並抗辯被告因原告強要追加款，遲不交付防火

    證明文件，因工期緊迫，被告僅得解除契約後，另發包力奇

    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並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查驗消防安全設

    備性能符合規定等語，業據其提出被告付款予力奇公司之證

    明、系爭工程拆除前後之照片、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1

    月21日南市消預字第1120027989號函為證（簡字卷第205-20

    9頁、本院卷第45頁），被告抗辯有所憑據。原告就其主張

    趨化公司有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一節，並未提出證據以

    實其說，且榮盈公司函覆其現場並無原告之「FRDI 60BS升

    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有榮盈公司113年11月29日榮字

    第11311027001號函可憑（簡字卷第151頁），且經本院向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調取榮盈公司三廠廠房新建工程之使用執照

    卷宗，其內並無原告所指趨化公司提供之防火證明文件（簡

    字卷第191頁），經原告當庭翻閱上開使用執照卷宗確認無

    誤（本院卷第65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應

    給付原告774,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111號

原      告  育隆捲門工業有限公司（原名：華崴消防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秋華  

被      告  樺威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炳崑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尾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本院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主張是否有據，均予以論述如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2月2日簽訂報價單（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盈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程」中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作9樘（下稱系爭工程），每樘新臺幣（下同）60,000元，總金額567,000元（含稅）。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電子郵件傳送追加報價單（下稱追加報價單）予被告，追加款項360,000元（未稅），追加後工程總金額為945,000元（含稅），被告前已給付訂金170,100元，被告尚有774,900元未給付，依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74,900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供防火證明文件之義務，被告如無防火證明文件，則無法申請使用執照，亦無法辦理驗收工程，對業主即榮盈公司即有逾期完工之違約風險。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追加報價單片面要求追加款，然被告並未同意追加報價單，原告稱倘被告不給付追加款，即不交付防火證明文件。被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9月5日分別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契約，如不履行即解除契約，然原告置之不理，被告遂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已另將系爭工程發包力奇消防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奇公司）重新施作完成，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於法無據。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兩造於112年2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承攬被告向榮盈公司所承作之「榮盈工業三廠一期及二期廠房增建工程」中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工程，施作9樘（即系爭工程），每樘60,000元（未稅），總金額567,000元（含稅）；被告於同日給付原告30%定金170,100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簡字卷第21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

　⒉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工程之金額應包含追加款360,000元（未稅）等，固提出追加報價單為憑。追加報價單為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電子郵件寄送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簡字卷第61頁），觀諸追加報價單上除系爭契約原有之9樘、單價60,000元、複價540,000元（未稅）外，另記載「追加」、「單價40,000元」、「複價360,000元」（均未稅），然其上未經被告簽章確認，則追加報價單無從證明兩造合意該追加款。復審諸原告陳稱：追加報價單是原來的9樘單價改為100,000元，我們還在議價中，沒有兩造合意追加工程之佐證，亦無兩造合意每樘自60,000元變成100,000元之佐證，但是原告開公司就是要賺錢等語（簡字卷第61頁），足認兩造未合意追加報價單所載將每樘單價自60,000元變更為100,000元之情事，兩造既無追加款之約定，則原告依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自屬無據。

　⒊兩造於112年2月2日成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於112年8月16日片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內之774,900元，又原告陳稱主張其收完尾款即774,900元後，才會給被告防火證明文件（簡字卷第62、23頁）等語，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主張被告應給付774,900元後，其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被告於收受原告之追加報價單後，認其並未同意追加款，故於112年8月23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83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函到3日內開具原約定金額發票及防火證明文件會同依約報請驗收，如遲延將解除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2年8月24日送達原告，復於112年9月5日以電子郵件再通知原告上情，均未果，被告於112年9月6日以臺南虎尾寮存證號碼196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違約，被告解除契約，請原告於函到2日內拆除所施作工程並回復原狀，倘逾期限，被告即拆除，該存證信函於112年9月7日送達原告等情，有上開存證信函、送達回執、電子郵件附卷可憑（簡字卷第25-33頁），兩造無追加款之約定，原告依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追加款，於法無據，已如前述，則原告片面要求被告給付含追加款在內之774,900元後方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乃非依債之本旨之不完全給付，且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被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以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不完全給付情事為由解除契約，於法有據。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既經解除，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774,900元，即屬無據。

　⒋另原告主張被告係以原告施作之工程，並持原告之工廠即興富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達公司）之下包趨化捲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趨化公司）所交付之防火證明文件申請消防安檢及使用執照，被告未另行發包力奇公司，被告與趨化公司聯手欺騙原告等等。被告否認趨化公司有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並抗辯被告因原告強要追加款，遲不交付防火證明文件，因工期緊迫，被告僅得解除契約後，另發包力奇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並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查驗消防安全設備性能符合規定等語，業據其提出被告付款予力奇公司之證明、系爭工程拆除前後之照片、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1月21日南市消預字第1120027989號函為證（簡字卷第205-209頁、本院卷第45頁），被告抗辯有所憑據。原告就其主張趨化公司有交付防火證明文件予被告一節，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榮盈公司函覆其現場並無原告之「FRDI 60BS升降機門外防火遮煙布幕」，有榮盈公司113年11月29日榮字第11311027001號函可憑（簡字卷第151頁），且經本院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調取榮盈公司三廠廠房新建工程之使用執照卷宗，其內並無原告所指趨化公司提供之防火證明文件（簡字卷第191頁），經原告當庭翻閱上開使用執照卷宗確認無誤（本院卷第65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就系爭工程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74,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